
“投资”遭遇亏损

报案称遭诈骗

近年来， 因为数字藏品平台

“暴雷” 引发的涉及诈骗、 集资诈

骗等罪名的刑事案件频发。

早在 2022 年， 银保监会就曾

发布 《关于防范以“元宇宙” 名义

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国银行业协

会、 中国证券业协会也曾联合发布

《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的倡

议》， 要求遏制数字藏品金融化证

券化的倾向。

而我的当事人曹先生正是创办

了一个数字藏品平台， 由于运营不

善最终决定关闭， 很多购买了数字

藏品遭受亏损的投资人对此不满，

去公安机关报了案， 涉及“被骗”

金额近 200 万元。

我们团队自数字藏品行业兴起

以来， 已为数百家相关平台提供服

务， 与行业用户有过广泛接触， 因

此对该行业的用户特征有较为深入

的了解。

与传统理财公司暴雷案件的被

害人群体不同， 数字藏品用户的整

体画像、 交易动机和风险认知存在

明显差异。

在我代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件中， 被害人往往是在公司长期

高收益宣传诱导下， 将养老钱、 全

部积蓄投入其中， 一旦公司暴雷，

个人与家庭财务彻底崩溃。 而在数

字藏品领域， 用户大多基于投资的

心理参与交易。 他们普遍活跃于多

个平台， 通过低买高卖、 炒作热点

来获取差价收益， 购买后的主要意

图是择机在二级市场抛售， 只有极

少数用户是为了长期持有或收藏。

因此， 一旦数字藏品的投资出

现亏损， 这类用户往往会组团报案

维权。

购买数字藏品

“消费”还是“投资”

接受曹先生委托后， 我第一时

间联系检察院调取了卷宗， 并连续

几天仔细研读案卷。 同时， 我也向

曹先生详细了解了他的数字藏品平

台从设立、 运营到最终关闭的情

况。

这起案件中， 碰到的首要问题

就是： 购买数字藏品属于投资行为

还是消费行为？

这个问题很重要。 很多用户之

所以报案称遭遇平台诈骗， 是因为

自己买了藏品， 结果没人接盘， 价

格跌了， 砸在手里。

撇开数字藏品首发价格是否合

理、 是否具备市场价值不谈， 我们

在办案过程中发现， 很少有用户是

出于对藏品本身的喜爱而购买， 更

多人是抱着投资心理———买首发藏

品， 等价格上涨后在寄售市场抛

售， 从中赚取差价。

虽然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数字

藏品的法律法规， 但各地的金融、

市场监管部门一直在反复提醒： 数字

藏品不得用于炒作、 洗钱、 代币化、

金融化、 证券化等挂牌或私下非法交

易。 并且告诫消费者———不要指望通

过投资数字藏品实现财富增值， 要保

持冷静。

在监管部门发布的文件和司法实

践中， 数字藏品通常被认定为“网络

虚拟商品” 或“消费品”， 购买者的

法律身份是“消费者”， 而不是“投

资者”。

但从本案中用户的报案笔录来

看， 他们普遍把购买数字藏品当作一

种投资。 购买前， 很多人会去了解市

场行情、 判断潜在价值。 因此， 我们

认为， 即便平台在宣传中为吸引用户

有一定夸大， 其影响也没有达到让用

户“陷入错误认识” 的程度， 用户对

数字藏品的风险和收益是有预期的。

而从平台的角度来看， 要认定其

构成诈骗， 必须有证据证明平台公司

在运营过程中有超量发行、 恶意炒高

价格等操纵市场的行为或者虚假交易

等的行为。 如果交易规则是公开透明

的， 用户可以自由交易和提现， 那么

平台并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和客

观行为。

梳理在案证据

详述无罪理由

经过和承办检察官的沟通， 我撰

写了一份辩护意见， 多方面论述了曹

先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首先， 经查阅在案证据材料， 尚

无证据显示涉案公司在微信公众号、

用户群、 宣传海报等对外渠道存在承

诺固定回报、 保本回购、 元宇宙权益

等行为， 也未见虚构合作方或夸大藏

品稀缺性的确切证据。

其次， 结合公司运营情况， 其是

否具备区块链备案、 艺术品经营许可

等资质， 以及平台资金流向， 均需审

查。 从目前证据看， 公司在实物兑

换、 权益兑现等方面均有履行行为，

未能证明其存在虚假承诺。

再次， 现有证据未证明涉案平台

存在通过操控二级市场 （如虚假交

易 、 价格干预 ） 制造升值假象的情

形。

此外， 我还详细梳理了公司的经

营模式。

从在案的员工笔录、 微信聊天记

录及宣传资料来看， 尚不足以证明公

司管理层有明确的欺诈性策划。 相

反， 证据材料仅能说明各岗位员工在

正常履行各自职责。 也没有证据能够

证明平台存在超量发行、 未上链发售

或利用“老鼠仓” 输送利益的情况。

平台发行的数字藏品均有相应创

作和授权来源佐证， 部分还附有签约

合同或授权文件。 没有证据证明涉案

公司在版权、 商标等方面存在侵权，

亦不足以支撑刑事指控。

从财务资料看， 公司资产规模、

收支情况符合正常商业逻辑。 未见抽

逃资金、 恶意挥霍或异常流向的明确

证据。

至于平台停止运营是否就构成

“诈骗”， 需要结合停止运营的原因、

事前告知义务的履行情况以及资金处

置方式进行综合分析。

从本案情况来看， 当时数字藏品

市场整体处于下行阶段， 平台关停属

于客观经营风险所致， 并非蓄意卷款

跑路。

更为关键的是， 平台在停止运营

前已向用户发布公告， 并启动退费安

排， 对用户进行了比例退款。 上述行

为表明， 平台在资金处置上并未表现

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 意图，

其目的并非骗取用户财产后占为己

有， 而是受行业整体环境影响被迫退

出市场。

经过补充侦查

决定不予起诉

对于指控涉嫌诈骗近 200 万元这

一数额， 我也详细做了分析。

一方面， 本案报案人所称的“损

失”， 多数是在公司平台二级市场购

入数字藏品后因未能转售而产生的价

值缩水。 这是二级市场正常交易过程

中的价格波动， 公司作为寄售平台仅

按交易额收取少量手续费， 因此， 不

能将所谓“损失” 直接认定为涉嫌诈

骗犯罪的金额； 另一方面， 涉案平台

的收入主要包括数字藏品的首发销售

收入和平台寄售交易提成， 这些都属

于平台合法收入， 相关金额我们也做

了统计梳理。

本案经退回补充侦查， 检察机关

认为： 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曹先生具有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 无法

证实曹先生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

最终， 检察机关对本案做出了不起诉

的决定。

数字藏品（英文简称“NFT”，即“非同质化代币”）是一种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也是由特定作品、艺术品等生成的唯一数

字凭证，由此也衍生出发行、购买、收藏等链路。

但是，由于数字藏品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产业存在鱼龙混杂

的情况，从业者和投资者需要格外注意其中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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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涉嫌诈骗

详述无罪理由
最终未被起诉

□ 上海曼昆律师事务所 邵诗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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